承租须知

一、承租要求
（一）承租人须对租赁房屋及其附属设备设施的现状（注：此处现状特指租赁房屋交接时的现状，目前非空置房屋交接时的现状为原承租人搬离并拆除其自行增设的设备设施后的状态）、周边环境、物业管理情况等进行现场察看及充分了解，确认租赁房屋符合需求并同意按租赁房屋交接时现状及合同约定承租；租赁房屋交接时的现状同时应作为承租人向招标人返还该租赁房屋时的验收依据之一。
（二）本标的作为小区生活配套的商业用房，仅允许经营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行业：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业；完全符合消防、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的行业；不会使用明火（原设计已保有且招标人同意的除外）或会产生油烟扰民的餐饮行业；不得从事废品回收行业、活禽贮存及宰杀相关业务。承租人在报名前应自行对意向标的是否符合其业态规划，进行充分了解和考量，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该意向标的开办承租人规划的业态能否通过相关部门的批准、能否取得相关证照等。经营过程中需严格遵守《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
（三）承租人在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或改造时，装修/改造/设备安装方案应事先以书面方式征得招标人及物业管理处书面同意并向相关主管部门（如消防、环保、卫生等）申请取得相关批文批件后方可施工。但招标人的同意并不免除承租人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或改造时应事先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许可。承租人保证其装修/改造的合法合规性，按有关规定自行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租赁房屋经营及装修/改造需要的审批手续，招标人不承担任何有关承租人未能通过相关审批及验收的责任。承租人在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改造时，涉及对租赁房屋原结构或设备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拆除或改造原房屋隔墙/楼梯/楼板/卫生间等）的改造或破坏，招标人将视承租人装修/改造情况酌情收取装修恢复保证金。对同标的内租赁房屋原结构或设备设施改造或破坏的，同等视装修改造情况收取装修恢复保证金。装修恢复保证金将在合同提前解除、终止或届满后，在承租人依约恢复原状且不存在违约情形时无息退还。
（四）承租人如需装设店招及广告牌，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招标人管理、属地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和安装尺寸，且不得侵犯或影响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并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承租人提报的店招安装方案需应经招标人、属地物业书面同意且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许可后方可执行。承租人违反上述要求的，招标人有权要求承租人限期整改，承租人逾期整改或拒不整改的，招标人有权采取暂停水电供应、单方解除合同等措施。
（五）承租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名义将该租赁房屋的全部或部分交由任何第三方使用（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转租、分租、交换、承包等），也不得在全部或部分租赁房屋（含租赁房屋内的设施设备等）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上设置抵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权利负担。
（六）租赁期内，以租赁房屋所在地为注册地址的商事主体，若该商事主体为个体商户，则其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者为承租人本人，若该商事主体为公司法人或合伙企业则股东或合伙人之一须为承租人本人。须在开业一个月内将全部证照报招标人备案存档。
（七）上述租赁标的物为住宅楼底层裙楼沿街店面，距离上部住宅较近，根据《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该店面可能被禁止经营煎、炒、炸、烤等易产生油烟或扰民的餐饮服务项目。若经营餐饮服务项目，务必遵守《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并按有关要求自行增设排放设施、净化或分解设备等，不破坏环境或扰民，并于装修前签订承诺书。若承租户未按此执行且拒不整改的，我司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
（八）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深化“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不得在租赁房屋范围内设立“三合一”场所（“三合一”场所指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
（九）商用停车位由属地物业管理公司统一规划，有偿使用。
（十）承租人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应诚信履约并接受我司依据《厦门安居置业有限公司商户信用管理办法（试行）》进行的管理。
（十一）部分店面电费由物业代收代缴，因用电线路会产生电损，具体费用由属地物业按比例分摊收取。
二、租金及履约保证金的说明
（一）租金采用预付方式并由承租人按期支付，每三个月为一期，签约时须同时付清该合同项下的首期租金及履约保证金（其中履约保证金相当于最后一个计租年度三个月租金）。除首期租金外，其余每期租金应于上期租金结束日7日前付清。
[bookmark: _GoBack]（二）租赁期间，租赁房屋的维修、保养、使用均由承租人负责，并承担内部装修改造费、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及相关费用，详见合同中“租金及其他费用”条款。
（三）租赁期限届满或合同提前解除/终止时，承租人应及时结清全部款项，并经我司验收通过后，凭我司放行手续在租赁期限届满或合同解除/终止之日起7日内（即搬迁期）搬迁完毕并将租赁场所打扫清理后完整返还给我司，我司提供或增设的其他物品或设施（若有）亦应同时返还或恢复至交付时原状。
三、标的瑕疵担保责任的免除
（一）承租人确认并同意我司已经通过对标的的展示，向承租人明确说明和揭示了标的的瑕疵、缺陷和风险，承租人已经通过查阅文件、现场查看标的知悉上述瑕疵、缺陷和风险，标的出现该等瑕疵、缺陷或风险的，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承租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因此要求解除本合同，且无权要求我司对此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支付任何费用或补偿款项或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侵权责任），也无权要求减少、降低评估价款或拒绝支付评估价款。
（二）租赁期间，不排除存在相关方于店面周边公共区域增设公共设施的可能性，包括但不限于在店面周边公共区域设置电动自行车停车棚、摆放健身器械等。
（三）标的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尚未办理，承租人需确认已知悉该情况，如拟经营需要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才能经营的项目，请不要申请承租。承租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因此向我司提出任何诉求，且承租人应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四）如项目存在店面共用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隔油池、电梯等），承租人因生产经营需要使用上述设施设备的，请自行与属地物业联系报备并承担相关费用。

请在此确认并书写以下内容：
我方确认厦门安居置业有限公司已向我方告知承租须知和房屋租赁合同相关约定。我方知悉、理解并将遵守《承租须知》及其他相关要求。对此无异议，特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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